附件1：

江苏省交通行业“100人才工程”选拔条件
（符合以下各类条件之一者均可申报）
1、管理人才

（1）精通本职业务，具有较强的科学决策、依法行政和领导全局等能力，在交通行业管理工作中成绩突出；
（2）能运用现代科学管理理论，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行政管理或经营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并获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2、专业技术人才 

（1）解决了交通工程技术疑难问题或理论问题，并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专业技术人员；
（2）获省(部)级三等以上科技进步奖或市（厅）级二等以上优秀成果奖的主要完成者；
（3）学术研究能够结合实际取得创造性成果，发表具有实践指导意义或较高理论价值的论文或论著。
3、高技能人才

（1）具有较高综合技术操作能力，并在工艺改进、技术攻关、技术改造以及先进技术应用方面成绩显著；
（2）获得本职业省级技术革新、技术发明奖或省级以上技能竞赛前3名者。
